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申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 

经办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市有关单位，各市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为做好我市企业申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经办业务管理工作，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申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经办业务管理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高度重视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报送工作 

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上报是国家进一步加强特殊工种提

前退休管理工作的重要措施，关系广大从事特殊工种岗位人员的

切身利益。根据《通知》的规定，从 2022 年 1 月起，凡企业申

请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业务，均须满足纳入国家信息库名单目录要

求。各级各部门要从 2021 年 5 月 1 日起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

责”的原则，组织有关单位做好从事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上报、

审核、入库工作，做到“应入尽入”。要严格按照执行国家特殊

工种提前退休政策实施范围，不得自行放宽和降低标准，把不符

合条件的人员申报为特殊工种岗位人员。要严格按照信息上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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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，依据从事特殊工种岗位人员档案材料，准确、完整填写信

息，不得填写不规范工种名称或俗称。 

二、做好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上报 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首次报送（2021 年 5 月至 2021 年 12 月

底）。 

1.各级各部门 2020 年上报的《特殊工种企业信息登记汇总

表》（附件 2）的 142 家单位已开通全国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

报送系统的用户名。已开通用户名的 142 家单位由各级各部门按

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组织和指导对口单位在 2021 年

12 月底前将全部符合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统一录入全国特殊

工种岗位人员信息报送系统，完成首次报送。报送内容按照《全

国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报送信息操作说明》（附件 3，以下简

称“《报送信息操作说明》”）的规定办理，主要流程分为报送特

殊工种人员基本信息及从业信息、申请生成《承诺书》、确认提

交《承诺书》、查询审核结果等步骤。 

2.未成功开通用户名或拟新增入库的的单位，由各级各部门

按照对口的原则，指导对口单位准确填报信息后，在 5 月 18 日

前以附件 2 的格式报我局，由我局按流程向上报送申请开通企业

用户。 

3.已开通用户名的 142 家单位和 2021 年 12 月底前新增入库

的单位，在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申请办理特殊工种

提前退休业务的，原则上由各级各部门按照对口的原则，指导对

口单位在申请办理手续前完成录入。其中，市属国有（集体）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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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（含已关停、破产、倒闭、转制的）设置 3 个月过渡期，过渡

期内由申请人携带相关从事特殊工种工作岗位经历的材料先到

最后参保地经办部门办理预审后，再由市国资委指导相关企业主

管部门将从事特殊工种信息资料录入信息库并进行特殊工种提

前退休公示。 

4.市属国有（集体）企业（含已关停、破产、倒闭、转制的）

由市国资委指导协调和落实。其中，已关停、破产、倒闭、转制

的市属国有（集体）企业请市国资委指导市企业资产经营公司、

市江城资产托管有限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首次报送。 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常规报送（2022 年 1 月起）。 

1.2021 年 12 月底前已完成首次报送的单位。在以后的每年

3 月底前，由各级各部门按照对口的原则，指导对口单位通过全

国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报送系统，按照《报送信息操作说明》

的程序，报送上年度本单位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。 

2.2021 年 12 月前未完成首次报送的单位。如单位申请办理

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业务但未及时全国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报

送系统中备案的，按“申请一个、备案一个”原则，由各级各部

门指导对口单位按有关规定流程进行补入库备案。 

三、做好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审核工作 

各市（区）要严格依据从事特殊工种岗位人员的原始档案资

料记录，按照单位参保行政区划划分的原则和《全国特殊工种岗

位人员信息审核系统操作说明》（附件 4）的程序，在 2021 年 12

月底前完成辖区参保单位已在全国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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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完成首次报送的人员信息申报审核，及时反馈审核结果，以

便单位进行信息入库工作。2022 年 1 月后，单位特殊工种岗位

人员信息入库后，各市（区）要及时对单位入库信息进行审核。 

信息审核工作统一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开展，由入库单位参

保地所在的市（区）负责。即参保地在辖区内的单位，不论是否

市直单位（含已关停、破产、倒闭、转制的市属国有企业），统

一由各市（区）（含蓬江区、江海区）负责。 

四、规范提前退休业务申报程序 

1.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，各市（区）提前退休的受理、审

核等业务统一由各市（区）负责经办，含我局原负责的蓬江区、

江海区提前退休业务。各市（区）提前退休业务按照《关于进一

步规范我市企业职工提前退休审批业务工作意见的通知》的规定

办理。其中，企业公示结论按《通知》的参考文本执行。 

2.从 2022 年 1 月起，凡单位申请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业务的，

各市（区）要按照《通知》有关规范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业务

申报程序的要求，指导企业查询信息库和履行公示程序，以及做

好审核结果入库备案工作。对信息库未备案的单位，各市（区）

要指导单位按有关规定流程进行补入库备案后，才能受理其申报

该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业务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为做好特殊工种入库督导工作，请各级各部门按照《通

知》要求统计有关单位特殊工种从业人员人数，并于 5 月 18 日

前报送我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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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市（区）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入库工作联络表请

于 5 月 18 日前报送我局。 

 

附件：1.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申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经办业 

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

2.特殊工种企业信息登记汇总表 

3.全国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报送信息操作说明 

4.全国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审核系统操作说明 

 

 

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1 年 5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	



